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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玺岭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参与
施工的河北航东建设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邢台古城保护修复城市更新（南区）
项目设计-施工EPC工程总承包西大
街钢结构D10-D12建筑二次结构及装
修工程劳务分包合同（合同编号
HBHD-GCCSGX-LWFB-005）已经全部
完成，我司承诺已完成本工程所有农
民工工资结算工作，如有农民工工资
纠纷，均由我公司负责解决并承担一
切后果，特此公示，公示时间为7天。

联系人：刘晓康
联系电话：18032952332
特此公示
河北玺岭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25年11月28日

公 告
邢台经济开发区佛教协会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1130500MJ07418529， 成 立 日 期 ：
2017年03月13日，地址：河北省邢
台市襄都区黄家屯净土街155号；法
人：释万一；联系人：王建平，电
话：17731959810。经理事会研究决
定向行政审批局申请注销。希望与
本协会有债权债务关系的单位和个
人自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前来协
商办理。如本协会债权人未在规定
期内行使上述权利的，即视为弃
权，协会注销将按法定实施。

特此公告。
邢台经济开发区佛教协会

2025年11月28日

公 告

我单位于2025年11月27日-2026年1月31日，在东门里街（开元路路口至南长

街街口）路段采取封闭式路面施工改造升级，请行人和车辆尽量避开施工路段或其

他路段通行。因道路施工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与支持，并注意交通安全。

特此公告。

邢台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

邢台市襄都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5年11月27日

公 告

经宁晋县人民政府批准，宁晋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挂牌方式出让1幅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
告如下：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地块规划指标要求未尽事宜，以
地块的规划条件通知书（宁规条村镇
2025014号）为准。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
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
申请人可单独申请也可联合申请。通
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
//www.gsxt.gov.cn/）和信用中国（http://
www.creditchina.gov.cn）查询被列入
经营异常名录、严重违法企业名单的
单位或个人不得参加竞买；法律法规
对申请人另有限制的，不得参加竞买。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
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
具体要求，见挂牌出让文件。申请人可
于2025年11月28日至2025年12月29
日通过招采进宝河北专区（http://hb.
zcjb.com.cn）获取挂牌出让文件。

五、申请人可于2025年11月28日至
2025年12月29日通过招采进宝河北专
区（http://hb.zcjb.com.cn）提交书面申请。
缴纳挂牌竞买保证金（以实际到账为准）
及报名的截止时间为2025年12月29日
15时30分，逾期不予受理。挂牌出让地块
保证金收款账户如下：开户名：宁晋县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宁晋支行 银行账号：

101303528850，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
缴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河
北领睿拍卖有限公司将在2025年12月
30日12时00分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
活动通过招采进宝河北专区（http://hb.
zcjb.com.cn）进行；地块挂牌时间为：
2025年12月18日8时00分至2025年12
月31日10时00分。挂牌报价网址：招采
进宝河北专区（http://hb.zcjb.com.cn）。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一）挂牌
地块竞买人报价、竞价，须通过招采进宝
河北专区（http://hb.zcjb.com.cn）进行，不
接受电话、邮寄、电子邮件、口头等报价

方式。（二）竞买人应该审慎报价，报价一
经提交不得修改或撤回。（三）参加本次
挂牌出让活动的竞买人应自行阅读、学
习招采进宝系统中《竞买人操作手册》
并按要求操作，同时在竞买前仔细检查
电脑运行环境，使之符合招采进宝河北
专区推荐要求，以免影响网上报名、报
价、竞价。竞买人须填报相关信息，并按
要求足额缴纳竞买保证金。招采进宝河
北专区技术咨询电话：400-616-6620。
（四）本次挂牌活动如有变动，将另行公
告，届时以变更公告为准。（五）本次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由河北领睿拍
卖有限公司组织实施。挂牌具体要求和
详尽内容以挂牌出让文件为准，未尽事
宜由河北领睿拍卖有限公司解释。

八、土地成交后，竞得人按挂牌文
件相关要求与宁晋县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
同，并严格履行合同约定。

九、联系方式
联 系 人 及 联 系 电 话 ：杨 先 生

18233538898 王先生0319-5892018
宁晋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5年11月28日

编号

宁土储
[2025]
89号-4

土地位置

盐化工园区安
宁路南侧、经

六路以东

土地面
积（m2）

95663
（折合143.49亩）

土地主要
用途

工业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万平
方米/公顷）

≥0.6

建筑
密度

≥
30%

绿地
率

≤
20%

出 让
年 限
（年）

50

竞买
保证金
（万元）

3705

挂牌
起始价
（万元）

3705

增价
幅度

（万元）

5

河北省宁晋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TD（2025）25号 河北鹏帆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参与邢台市邢白瓷展览销售中心精装修工程专
业分包合同施工，已完成合同约定施工范围内工作。我公司承诺已完成本工程
所有农民工工资结算工作，如有农民工工资纠纷，均由我公司负责解决并承担
一切后果，特此公示，公示期为7天。

联系人：范先生 联系电话：13313397767
特此公示。

河北鹏帆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2025年11月28日

公

告

经邢台市人民政府批准，邢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决定以拍卖方式出让19幅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以上规划指标要求未能详尽之处，以该地块的规
划条件或意见为准。

二、竞买人资格：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
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参加申请，申请人应当单独
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法律法规对申请人另有限制
的除外）。通过信用中国官网（https://www.creditchina.
gov.cn/）查询被列入黑名单（黑标）的，欠缴土地出让
价款的，列入市场监管、税务、河北省安全生产部门失
信企业名单的单位，不得参与竞买。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采取网上拍
卖的方式进行，按照最高报价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拍卖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拍
卖出让文件。申请人应于2025年11月27日至2025年
12月 16日通过惠招标平台（www.hbidding.com，以下
简称“平台”）查阅或下载。

五、申请人应于2025年11月27日至2025年12月
16日15时30分前通过平台网上以上传扫描件的方式
提交申请（过时系统将自动关闭而无法提交），提交的
申请文件为单张图片的直接上传，多张图片须添加到
一个PDF文件后上传，不接受书面、电话、邮寄、电子邮
件及口头等其他形式竞买申请；缴纳竞买保证金的截
止时间为2025年 12月 16日 15时30分。经审核，申请
人按规定缴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条件的，将在
2025年12月16日17时30分前确认其竞买资格。竞买
人在完成提交报名资料、缴纳保证金并取得竞买资格
后，即可登录惠招标平台进行报价。

本次拍卖出让的19宗土地缴纳竞买保证金银行账户：
收款单位：邢台市土地储备中心
开户银行：工行守敬支行
账 号：0406308009300022071
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活动在惠招

标平台网上举行，拍卖时间为：2025年12月17日10时。
七、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本次网上拍卖采用自由报价+限时竞价的方

式进行，自由报价时长5分钟，限时竞价时长3分钟。竞
买人在限时竞价周期内报价后，系统将重新倒计时，循
环往复直至无新的报价。最高出价不低于保留价（底
价）的竞买人即为竞得人，本项目拍卖成交后，出让活
动结束。请竞买人在竞买前仔细检查电脑运行环境，使
之符合网络平台要求，以免影响网上报价、竞价。

（二）本次拍卖出让土地是以现状拍卖，有意参加
竞买的视为已对现状了解。

（三）竞买人登录平台可获取出让文件，进行网上
提交申请、报价等操作。具体操作详见《竞买人操作手
册》。客服电话：400-780-9998。

（四）邢自然[2025]13号地块拍卖起始价为2390.55
万元，增价幅度20万元；邢自然[2025]14号地块拍卖起
始价为2695万元，增价幅度20万元；邢自然[2025]15
号地块拍卖起始价为3981.86万元，增价幅度20万元；
邢自然[2025]16号地块拍卖起始价为5719.31万元，增
价幅度50万元；邢自然[2025]17号地块拍卖起始价为
43670.02万元，增价幅度100万元；邢自然[2025]18号
地块拍卖起始价为6360万元，增价幅度50万元；邢自
然[2025]19号地块拍卖起始价为2055万元，增价幅度
20万元；邢自然[2025]20号地块拍卖起始价为3245.22
万元，增价幅度20万元；邢自然[2025]21号地块拍卖起
始价为1932万元，增价幅度20万元；邢自然[2025]22
号地块拍卖起始价为2745.88万元，增价幅度20万元；

邢自然[2025]23号地块拍卖起始价为14749.09万元，
增价幅度100万元；邢自然[2025]24号地块拍卖起始价
为8543万元，增价幅度50万元；邢自然[2025]25号地
块拍卖起始价为2362.4万元，增价幅度20万元；邢自
然[2025]26号地块拍卖起始价为2479.95万元，增价幅
度20万元；邢自然[2025]27号地块拍卖起始价为2374
万元，增价幅度20万元；邢自然[2025]28号地块拍卖
起始价为 2475.54 万元，增价幅度 20 万元；邢自然
[2025]29号地块拍卖起始价为1445万元，增价幅度20
万元；邢自然[2025]30号地块拍卖起始价为2306万
元，增价幅度20万元；邢自然[2025]31号地块拍卖起始
价为2283万元，增价幅度20万元。

（五）本次出让地块内如有空中电力线、通讯线、
地下隐藏物、埋藏物、地下管网及线路、人防设施、电
力设施、热力燃气设施、铁路线、建筑垃圾等均由竞得
人自行负责向有关部门申请迁移或清理，所需费用由
竞得人自行支付。

（六）本次出让地块非经营性公建设施、教育设
施、养老服务设施、绿色建筑、党群服务中心的设计、
管控、建设、移交等内容要严格按照《河北省住房和城
乡建设厅等四部门关于印发河北省城镇居住小区配
套幼儿园建设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冀建法改
〔2019〕9号）、《河北省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若
干措施》、《邢台市市区住宅区配套幼儿园中小学建设
管理办法》（邢台市人民政府令〔2014〕6号）、《邢台市
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认真做好〈河北省促进绿色建筑
发展条例〉贯彻实施工作的通知》（〔2019〕-6）、《邢台市
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强城镇新建小区配套非经营
性公建设施建设管理的实施意见》、《邢台市基层社区
非经营性公共服务设施移交管理办法》（城建〔2020〕6
号）、《邢台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绿色建筑产业发展推
动被动式超低能耗建筑建设的实施意见》（邢政办字
〔2021〕23号）、《邢台市城市居住社区非经营性公共设
施规划、建设、移交和管理办法》（邢政办字〔2021〕51
号）、《中共邢台市委组织部等4部门关于深化推进城
市基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若干措施的通知》（邢组
发〔2022〕8号）等文件规定执行。车位配建按市政府有
关规定执行。具体规划要求以邢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高新区分局出具的规划条件（或意见）为准。详细问
题请咨询邢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高新区分局，电
话：0319－3880714。

（七）竞买申请人应详尽了解本次出让宗地现状
及所列条件，提交竞买申请视同对本次出让宗地的现
状及所列条件无异议并全面接受，包括同意接受《拍
卖出让须知》的约束，违反有关条款的，将承担相应的
法律责任。

（八）竞得人实际进场后，拒不签署《交地确认书》
的，将被列入市场信用体系“黑名单”。

（九）本公告解释权归邢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八、联系方式
邢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联系电话：0319-

2627191
惠招标平台（www.hbidding.com），联系电话：

400-780-9998
在本次拍卖活动中，如遇网络技术问题，可直接

与网络技术人员联系。
邢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5年11月27日

邢台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公告 邢自然告字[2025]11号

编号

邢自然[2025]13号

邢自然[2025]14号

邢自然[2025]15号

邢自然[2025]16号

邢自然[2025]17号

邢自然[2025]18号

邢自然[2025]19号

邢自然[2025]20号

邢自然[2025]21号

邢自然[2025]22号

邢自然[2025]23号

邢自然[2025]24号

邢自然[2025]25号

邢自然[2025]26号

邢自然[2025]27号

邢自然[2025]28号

邢自然[2025]29号

邢自然[2025]30号

邢自然[2025]31号

备注

土地位置

邢州大道以南200米、永
安北路以东390米处

邢州大道以南460米、永
安北路以东170米处

邢州大道以南390米、永
安北路以东390米处

邢州大道以南390米、永
安北路以东480米处

邢州大道以南490米、永
安北路以东850米处

邢州大道以南700米、东
华路以西200米处

邢州大道以南820米、永
安北路以东480米处

泉北大街以北580米、永
安北路以东330米处

泉北大街以北400米、永
安北路以东190米处

泉北大街以北330米、永
安北路以东390米处

泉北大街以北310米、永安
北路以东550米处

泉北大街以北80米、永安
北路以东140米处

邢州大道以南360米、永
安北路以东260米处

邢州大道以南550米、永
安北路以东230米处

邢州大道以南590米、永
安北路以东380米处

邢州大道以南680米、永
安北路以东290米处

邢州大道以南920米、永
安北路以东220米处

泉北大街以北710米、永安
北路以东280米处

泉北大街以北340米、永
安北路以东220米处

1.部分宗地带建筑物出让，拍卖起始价为土地价格加地上建筑物价格，如有溢价为土地溢价，其中：邢自然[2025]13号地块拍卖起始价2390.55万元为土地价
格2195万元加地上建筑物价格195.55万元；邢自然[2025]15号地块拍卖起始价3981.86万元为土地价格3750万元加地上建筑物价格231.86万元；邢自然[2025]16号
地块拍卖起始价5719.31万元为土地价格5243万元加地上建筑物价格476.31万元；邢自然[2025]17号地块拍卖起始价43670.02万元为土地价格19491万元加地上
建筑物价格24179.02万元；邢自然[2025]20号地块拍卖起始价3245.22万元为土地价格3030万元加地上建筑物价格215.22万元；邢自然[2025]22号地块拍卖起始
价2745.88万元为土地价格2477万元加地上建筑物价格268.88万元；邢自然[2025]23号地块拍卖起始价14749.09万元为土地价格9491万元加地上建筑物价格
5258.09万元；邢自然[2025]25号地块拍卖起始价2362.4万元为土地价格2187万元加地上建筑物价格175.4万元；邢自然[2025]26号地块拍卖起始价2479.95万元
为土地价格2347万元加地上建筑物价格132.95万元；邢自然[2025]28号地块拍卖起始价2475.54万元为土地价格2327万元加地上建筑物价格148.54万元。2.宗
地成交后由出让人、受让人、高新区管委会签订三方协议，三方协议作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补充协议，并按照协议约定交付土地及地上建筑物。

土地面积

7302.1平方米
（10.95亩）

8966.75平方米
（13.45亩）

12447.15平方米
（18.67亩）

17401.05平方米
（26.10亩）

64663.51平方米
（97.00亩）

21097.04平方米
（31.65亩）

6837.21平方米
（10.26亩）

10055.49平方米
（15.08亩）

6427.65平方米
（9.64亩）

8240.65平方米
（12.36亩）

31262.57平方米
（46.89亩）

28341.55平方米
（42.51亩）

7276.18平方米
（10.91亩）

7807.73平方米
（11.71亩）

7897.7平方米
（11.85亩）

7743.05平方米
（11.61亩）

4806.3平方米
（7.21亩）

7672.48平方米
（11.51亩）

7594.28平方米
（11.39亩）

土地用途

商务金融用地

商务金融用地

商务金融用地

商务金融用地

商业用地

商业用地

商业用地

商务金融用地

商务金融用地

商务金融用地

商务金融用地

商务金融用地

商务金融用地

商务金融用地

商务金融用地

商务金融用地

商务金融用地

商务金融用地

商务金融用地

商务金融用地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

≤0.6

≤0.6

≤1.0

≤1.0

≤0.33

≤1.0

≤1.0

≤0.6

≤0.6

≤0.6

≤0.6

≤0.21

≤0.6

≤0.6

≤0.6

≤0.6

≤0.6

≤0.6

≤0.6

≤0.6

建筑密度

≤50%

≤50%

≤50%

≤50%

≤16%

≤50%

≤50%

≤50%

≤50%

≤50%

≤50%

≤13%

≤50%

≤50%

≤50%

≤50%

≤50%

≤50%

≤50%

≤50%

绿地率

≥20%

≥20%

≥20%

≥20%

/

≥20%

≥20%

≥20%

≥20%

≥20%

≥20%

/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出让
年限

40年

40年

40年

40年

40年

40年

40年

40年

40年

40年

40年

40年

40年

40年

40年

40年

40年

40年

40年

40年

拍卖
起始价

2390.55
万元

2695
万元

3981.86
万元

5719.31
万元

43670.02
万元

6360
万元

2055
万元

3245.22
万元

1932
万元

2745.88
万元

14749.09
万元

8543
万元

2362.4
万元

2479.95
万元

2374
万元

2475.54
万元

1445
万元

2306
万元

2283
万元

竞买
保证金

2390.55
万元

2695
万元

3981.86
万元

5719.31
万元

43670.02
万元

6360
万元

2055
万元

3245.22
万元

1932
万元

2745.88
万元

14749.09
万元

8543
万元

2362.4
万元

2479.95
万元

2374
万元

2475.54
万元

1445
万元

2306
万元

2283
万元

（上接第一版）78家企业入选省级以
上制造业单项冠军，优质企业梯队持
续壮大。

产业创新加速突围。“十四五”以
来，我市坚持“政府主导+企业自主”
齐驱并进，构建了多层次创新体系。
累计建成省级以上创新平台122个、
市级创新平台284个，实现主导产业
和县域特色产业全覆盖；建设工业设
计中心38家、工业企业研发机构974
家。2024年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研
发投入48.09亿元，较“十三五”末增

加30.17亿元，实现近3倍增长。
数智赋能加速迭代。五年来，我

市坚持把智能制造作为赋能产业发
展的主引擎，全市工业企业两化融
合发展水平由2021年的54.7提升至
2024年的62.4，实现“四年连增”；在
21项评价指标中，6项指标高于全国
平均水平，11 项指标高于全省平均
水平。大力实施“万企上云”工程，上
云企业突破8000家，实现规上企业
上云全覆盖。47家企业获评先进级
（卓越级）智能工厂，率先探索建设产

业大脑3个，为产业发展插上“数字
翅膀”。

绿色转型加速焕新。“十四五”时
期，我市构建了园区、供应链、企业、
产品多维一体绿色制造体系，累计创
建省级以上绿色工业园区11家，其中
国家级5家，全省第一；培育省级以
上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13家，全省第
一；获评省级以上绿色工厂129家，其
中，国家级37家，全省第三。2024年
成功入选省级绿色工厂“企业绿码”
首批试点城市。

全 市 工 业 经 济 稳 中 有 进 持 续 向 好
（上接第一版）学前、小学、初中生均
公用经费补助标准由每年 400 元、
685元、885元提高到600元、840元、
1060元。

在医疗卫生领域，“十四五”以来，
全市卫生健康支出累计达到366.9亿
元，重点用于提升公共卫生服务能力
和医疗机构服务水平。人均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补助标准由每人每年79元
稳步提高到99元。免费孕妇产前基因
筛查、妇女“两癌”检查等重点项目累
计惠及群众超180万人次。

与此同时，我市聚焦社会发展的
新需求和人民群众的新关切，坚持精
准施策，助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聚焦健全养老服务体系，我市累
计投入3.9亿元，支持各类养老设施建
设。全市养老机构总数达290家，服务
能力持续增强。

聚焦优化育儿政策支持，我市
统筹安排5.55亿元用于发放育儿补
贴；自今年秋季学期起，逐步免除
学前教育保育教育费，截至目前，
统筹安排 3356.52 万元，对全市 5.97

万名幼儿园大班儿童的保育教育费
予以减免。

聚焦支持稳就业，全市累计支出
17.1亿元，支持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
人员、失业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
实现城镇新增就业35万人。

聚焦支持粮食有效供给，全市
争取上级耕地建设与利用资金61.21
亿元，支持 12 个县（市、区）实施休
耕共 217.4 万亩，增强小麦、玉米病
虫害防控、农产品质量安全和防灾
减灾能力。

全 市 财 政 民 生 投 入 超 2500 亿 元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邢台市检察侦查办案基地建设项目

招标代理机构比选。
2.项目需求：为邢台市检察侦查办案基地建设项

目设计、施工、监理、设备等所有招标代理工作选择一
家招标代理机构。

3.最高限价：参照《招标代理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
法》（计价格[2002]1980号）文件，按照《招标代理服务收
费管理暂行办法》（计价格[2002]1980号）文件收费标准
的100%计取。

二、参加比选的代理机构条件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有社会代理资格（在中国

政府采购网河北省分网登记及河北省招标投标公共
服务平台备案）；

2.未被“信用中国”网站、“中国政府采购网”列入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税收违法黑

名单、政府采购严重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3.与比选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比选公正性

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参加比选;单位负责
人为同一人或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
同时参加本项目比选活动；

4.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三、比选文件的获取
1.时间：2025年11月28日至2025年11月30日下午17:30。
2.获取方式：以邮件形式获取比选文件。在本项

目比选文件获取时间内，按要求发送邮件至邮箱
jcydjxm@163.com。

（1）邮件主题“【邢台市检察侦查办案基地建设项
目招标代理机构比选】+报名公司全称”。

（2）附件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①营业执照扫描件；
②中国政府采购网河北省分网登记的网页查询及

河北省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备案截图电子件（扫描
件或截图）；

③法定代表人授权书（格式自拟）扫描件，须法定
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

3.比选人通过邮箱方式向通过审核的比选申请
人发送比选文件，比选文件统一发送至各报名公司预
留邮箱，请注意查收。

四、比选申请书的递交时间和地点
1.递交资料时间：2025年12月1日上午8:30至9:00；
2.递交地点：邢台市信都区公园东街和园林街交

叉口园林综合楼5楼会议室，将有专人接收。
五、本公告发布媒体：邢台日报
六、比选人
邢台市检察院（建设单位）、邢台经实建设项目管

理有限公司（代建单位）
联系人：霍运鹏 电话：15833816430

邢台市检察侦查办案基地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比选公告


